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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星空］

法令者示人以信，若成而数变，则人之心不安。
——（唐）李彭年

“助生阜，蕃庶物”
——从一则清代案例看古代如何通过法律手段保护自然资源

□ 付宁馨

遂川建政中的司法为民理念及其实践
□ 邱 琳 郭 纯

（本栏目由人民法院新闻传
媒总社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
研究院合作开设，欢迎广大专家
学者、法官及其他法律工作者以
案例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中华法
系的独特之处和丰富内涵）

图为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旧址。 资料图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
向 来 尊 重 自 然 、 热 爱 自 然 ， 绵 延
5000 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
生态文化。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
则文明衰”。人类在消耗自然资源的
同时应做到代际公平、代内公平，实
现生态环境正义。人与自然生命共同
体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命
题，其超越了传统哲学中人与自然的
对立关系，强调人与自然的共生关
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法律思想也
是现代环境法的重要理念，其核心在
于通过法律手段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
共荣，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例如，长
江保护法和黄河保护法第一条都明确
规定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华民
族永续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中保护生态环境资
源的理念源远流长。“天人合一”“道
法自然”思想将自然视为人类生存和
发 展 的 基 础 。 孔 子 提 倡 “ 节 用 爱
人”，强调珍惜自然资源，反对浪费
和暴殄天物。《论语》 中有“子钓而
不纲，弋不射宿”的表述，意思是
钓鱼时不用多钩的渔网，射鸟时不
射巢中的鸟。这种观念体现了人对
自然生态的尊重，强调在利用自然
资源时应避免过度捕捞和破坏。孟
子强调取物有节，他主张合理利用
自 然 资 源 以 实 现 可 持 续 发 展 。《孟
子·梁惠王上》 说“不违农时，谷
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
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
木不可胜用也”，体现了自然资源保
护和可持续利用的观念。

中国古代最早的环境保护法令
可以追溯到夏朝。据 《逸周书·大
聚》 记载，夏禹曾发布禁令：“春三
月 ， 山 林 不 登 斧 ， 以 成 草 木 之 长 ；
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
之长。”夏季禁止捕捞鱼鳖，以保护
其繁殖。秦代 《田律》 规定：“春二

月 ， 毋 敢 伐 材 木 山 林 及 雍 （壅） 隄
水 。 不 夏 月 ， 毋 敢 夜 草 为 灰 ， 取 生
荔、麛 （卵） 鷇，毋□□□□□□毒
鱼 鳖 ， 置 穽 罔 （网）， 到 七 月 而 纵
之。”春季二月以后，在林木生长期间
不 得 上 山 砍 伐 ， 在 春 季 不 得 堵 塞 水
道 。 不 到 夏 季 ， 不 准 烧 草 作 为 肥 料 ，
不 准 采 刚 发 芽 的 植 物 ， 或 捉 取 幼 兽 、
卵，不准……毒杀鱼鳖，不准设置捕
捉 鸟 兽 的 陷 阱 ， 到 七 月 方 可 解 除 禁
令。这些规定体现了对生物资源的保
护。此后历代立法和司法都对自然资
源加以保护，对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
源的行为加以规制。《大清律例》 禁止
盗伐林木，滥杀牲畜，禁止捕杀自然
封禁区的珍稀野生动物，如野鹿、貂
鼠、羚羊、豹、虎等。《大清律例》盗田
野谷卖条例文规定：“私入围场偷打牲
畜 者 ，不 计 赃 数 ，初 犯 ，杖 一 百 ，徒 三
年。”这些规定体现了传统法律对自然
资源的保护和发展。

下面从清代的一起典型案例来看
古 代 司 法 者 是 如 何 保 护 自 然 资 源 的 。
该案案情如下：蒋鸿藻等人控告何起
周等人违反禁令，用药毒鱼。白塔河
是公共河流，一直以来，当地士绅共
同 立 约 ： 禁 止 毒 鱼 ， 并 向 官 府 备 案 ，
张 贴 了 告 示 。 经 审 理 查 明 ， 某 年 八
月，何雨金路过河边，正遇上何起周
在河里毒鱼，便上前阻止，并提议按
当地公议处罚，何起周不肯，于是双
方互相告到官府。诸暨知县倪望重传
唤 双 方 到 庭 审 问 。 何 起 周 等 人 主 张 ，
他们是在小汇头河里用网捕鱼，并没
有用药毒鱼。倪望重认为，首先，即
便何起周所述属实，他在公共河流用
网 捕 鱼 ， 没 有 交 税 ， 亦 属 违 法 。 其
次，何起周身为地保，本应协助士绅
制 止 他 人 违 法 犯 罪 ， 自 己 却 带 头 毒
鱼，作为公职人员他知法犯法，情节
严重，手段恶劣，因此判他笞刑，戴
木枷示众，以儆效尤。何福堂提供帮

助，也予以惩戒。再次张贴告示重申
禁令：公共河流禁止毒鱼，所有县民
必须遵守，不得违反禁令。双方当事
人写下保证书结案。

本案的判决援引并确认了乡规民
约，从两个方面体现了古代通过司法
审判保护和促进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
的理念。

一 是 禁 止 使 用 毒 鱼 作 为 捕 鱼 方
式。渔业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同时牵动生态平衡、生
计问题甚至社会稳定。从生态系统来
看，毒鱼会导致小鱼——大鱼“食物
链”的消亡，有毒物质还会危及食品
安全和人类健康。从经济和社会角度
来看，毒鱼引发的渔业资源衰退导致
以水为生的居民失去生计。从修复成
本来看，水资源一旦被破坏，治理污
染和恢复生态的费用极高，有些破坏
难以修复。基于以上原因，当代的法
律也把毒鱼规定为严重破坏渔业资源
和水域生态环境的捕捞方式。长江保
护法和黄河保护法都明确规定，采用
电鱼、毒鱼、炸鱼等方式捕捞，或者
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并处五万元以上
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司法机关应当依
法惩治毒鱼等行为，依法审理河流生
态破坏、生物资源流失等案件，加强
对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司法
保护。

二是重申在公共河流用网捕鱼必须
缴税。白塔河是公共河流，渔业资源由
全体居民所共有，若不加限制，使用者
会为了一己之利过度消耗。渔业资源有
限，必须控制捕鱼人数，避免过度捕
捞、破坏生态。可持续利用也是可持续
发展，人类的活动应当尊重自然资源的
发展规律，因此判决再次明确：在公共
河流用网捕鱼应当缴纳租税。

除了上述两点，这一案件的审理过
程对于当代的环境资源审判还具有以下
三个方面的启示意义：

第一，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原
则。生态环境资源的特点是涉及社会公
共利益、公众健康。一旦发生，自然资
源可能遭受“不可逆破坏”。本案中，
囿于古代查证技术和手段，无法查明被
告人是用网捕鱼还是用药毒鱼，网鱼是
低概率、低危害情景，药鱼是高概率、
高危害情景。倪望重在无法查明事实的
情况下，为防止高危害结果，于是推定
被告人用药毒鱼，采取预防措施。毒鱼
属于严重破坏渔业资源和水域生态环境
的捕捞方式，被告人如果毒鱼，必然会
给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破坏。为了预防
毒鱼这种犯罪行为在今后再次产生，倪
望重对被告人作出了从重处罚，希望起
到以儆效尤的作用。当代环境资源审判
中，人民法院也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
主原则，预防、避免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
的发生和扩大，构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
大格局。如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2024
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中
浙江省长兴县农业农村局与某村合作社
禁止令保全案，人民法院对破坏生物生
存环境的行为依法适用禁止令保全措
施，及时制止可能对生态环境产生不利
后果的行为，避免了生态损害扩大。

第二，对污染或破坏生态环境的行
为，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本案中，
发现毒鱼行为的人是何雨金，但从案例
名称可知，原告除了何雨金，还有蒋鸿
藻等人。白塔河是公共河流，由当地居
民所共有，当地士绅共同立约禁止毒
鱼。可见本案是一起集体诉讼，与现代
的环境公益诉讼理念有相似之处。环境
权益涉及不特定多数人和国家、社会的
整体生态利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主
体不限于“直接利害关系”，任何符合
法定条件的个人均可提起。环境公益诉
讼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公共环境权益，
而非个人利益。法院在环境公益诉讼
中，应当主动依职权全面审查案件事实
和法律适用，不仅要做形式审查，更要

做实质审查。目前，公益诉讼已成为
我国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
态环境的重要抓手。 2024 年，人民
法 院 审 结 环 境 公 益 诉 讼 一 审 案 件
4168 件，有效维护了生态环境公共
利益，同时鼓励公众和社会组织参与
环境保护，推动了生态环境的持续改
善和系统治理。

第三，公职人员知法犯法，可以
从重处罚。本案中，何起周是本地的
地保，地保是在地方上为官府办差的
工作人员，地保本应协助士绅禁止他
人违法犯罪，自己却带头毒鱼，倪望
重感叹：“实在可恨！”判决对何起周
从重处罚——笞刑并戴枷示众。如果
公职人员知法犯法，表明其主观恶性
较大，司法官员在量刑时可能会将这
一因素作为考量因素，在法定刑幅度
内酌情从重处罚。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古代
提出“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理念，发展出珍惜自然资源、可
持续发展的理念。与此相应的是古代
司法审判遵循保护和促进自然资源可
持续利用的原则。本案中，倪望重对
毒鱼行为进行否定评价，从重处罚，
从严治理，保护了公共水域鱼类资源
的可持续发展，体现了中华司法文明
中保护自然资源的司法智慧。今天，
人民法院将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度融入
司法实践，强化环境司法保护。例
如，在人民法院案例库收录的绿孔雀
案 （入 库 案 例 编 号 ： 2021- 18- 2-
466-001） 中，人民法院坚持保护优
先、预防为主的原则，将生态环境保
护提升至损害结果发生之前，避免了
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或进一步扩大，
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平衡，体现了“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时代环境司法
理念。未来，人民法院将继续深入贯
彻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的原
则，以高质量司法服务高质量发展，

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
现代化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作者单位：国家法官学院）

案例原文

蒋鸿藻等禀控何起周等违禁
药鱼由

堂谕：讯得蒋鸿藻等禀控何起
周等违禁药鱼一案，查白塔湖一
河，本属官河，往年经该处绅耆公
禁药鱼，禀请明白，示禁在案。本
年八月间，何雨金经过河上，适何
起周在河药鱼，因而向阻，投衆议
罚不依，以致互控。兹集庭讯，据
何起周等供称，係在小汇头河内网
鱼，并无药鱼情事。即使属实，但
不纳税，亦岂可公然网鱼？况何起
周身充地保，理应协同绅士禁人爲
非，乃竟自犯药鱼之咎，可恶殊
深。即著笞责荷枷，以昭炯戒。何
福堂从中帮护，亦予责惩。除已重
申示禁外，断令嗣后照示遵行，不
得违犯。各取甘结完案。此谕。

（出自【清】倪望重撰：《诸暨谕
民纪要》卷二，参见杨一凡、徐立志
主编：《历代判例判牍》，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2005，第 427页）

1928 年 1 月，在毛泽东同志的指
导与部署下，江西省遂川县工农兵政
府正式成立——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
地首个具有完整政权架构与实质治
理功能的县级工农民主政权，也是
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中，首次将

“人民当家作主”理念转化为政权实
践的重要尝试，是湘赣边界革命政
权建设史上的一面标志性旗帜。毛
泽东同志参与制定的 《遂川工农县
政 府 临 时 政 纲》（以 下 简 称 《政
纲》），堪称早期“司法为民”的制
度 载 体 。 随 后 设 立 的 遂 川 裁 判 部 ，
以 《政纲》 为根本遵循，开展了一
系列司法实践活动，司法为民理念
通过具体实践深度落地。《政纲》 中
明确规定“工人、农民、士兵和其
他贫民，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从
根 本 上 确 立 了 工 农 群 众 的 主 体 地
位；同时，针对当时群众最关切的压
迫与剥削问题，《政纲》 提出“废除
苛 捐 杂 税 ”“ 禁 止 地 主 豪 绅 欺 压 农
民”“工人有组织工会的权利”等条
款，直接回应了工农群体的生存诉
求。这种以解决群众痛点为导向的
制度设计，是司法为民的早期实践
探索，通过政权的“立法”与“治
理”功能，为工农群众划定权利的
边界、抵御剥削和压迫。遂川建政
过程中通过各项司法实践保障了群
众的政治参与权、维护了群众经济
利 益 ， 切 实 让 群 众 感 受 到 公 平 正
义，每一项举措都围绕“建政为了
人民、执政依靠人民、施政惠及人
民”展开。遂川裁判部将“人民利
益”贯穿于早期司法功能的核心逻
辑 ， 成 为 司 法 为 民 理 念 不 断 发 展 、
完善的重要历史起点之一。

一、遂川建政中司法为民理
念的确立

司法为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
司法事业的根本价值遵循，这一理念
在遂川建政时期得到了很好地体现与
践行，成为司法为民理念早期落地的
典范。

首先，《政纲》 为司法为民理念的
实践筑牢了制度基础。《政纲》 是由毛
泽东同志主持制定的，内容涵盖政治、
军事、文化、土地、生产等诸多方面的
制度与措施，是将司法为民理念转化为
具体制度规范的重要载体。毛泽东以通
俗的语言对 《政纲》 中的权利边界进行
明确，如把“废除聘金聘礼”改成“讨
老婆不要钱”，把“废除土豪的债务”
改成“借地主的钱不要还”，把“不虐
待儿童”改成“不准大人打小孩”等。
毛泽东同志曾专门解释用通俗的语言制
定 《政纲》 的初衷：“让广大群众都能
了解，以便共同遵守和执行。如果用冷
僻和深奥的语言，群众听不懂，就达不
到这个目的。”此外，《政纲》 第二条明
确保障工农兵集会、结社、罢工等绝对
自由，且将权利保障延伸至民生领域，
规定开办消费合作社、工人学校、保护
童工女工等，实现“回应群众呼声”的
司法价值追求。作为中国革命史上首部
代表工农利益的施政大法，《政纲》 成
为宁冈等根据地建设的蓝本，推动了司
法为民理念的早期传播。

其次，司法审判将司法为民理念贯
彻落实。在遂川建政时期的司法审判实
践中，广大法律工作者牢固树立为苏区
群众和社会发展提供公正司法审判的理
念，明确“一切为了人民”的原则，不

拘泥于法律文件规定的工作方式，主动
创新工作方式方法，用高度负责的态度
和热情做好司法审判工作。如毛泽东同
志得知个别干部带领群众焚烧土豪房
屋、错杀一般性土豪后，立即明确政策边
界：“房子可分给穷人住，仅诛杀罪大恶
极者。”这一处置既坚持了“镇压反动、保
护人民”的专政原则，又避免了扩大化伤
害群众利益，成为早期“司法便民、为民
断案”的生动注脚。

二、遂川裁判部司法为民的制
度建立

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之初就同步
设立了遂川裁判部——这是毛泽东同志
创建的首个人民司法机构，也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早期人民司法制度的雏形。
作为“五部一室”政权体系的核心组成部

分，裁判部以《政纲》为根本遵循，在制度
设计与司法实践中全程贯穿司法为民理
念，为红色司法发展奠定了基础。《政纲》
中“保护工农兵士政治权利”“调解民间
纠纷”等条款，直接成为裁判部履职的法
律基石，从制度源头确立了司法为民的
核心原则。

在组织体系上，遂川裁判部的权力
来源、人员构成与领导机制均凸显人民
属性，由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首任
部长郭安民及核心成员经民主程序产
生，直接对同级苏维埃政府负责并接受
上级司法机关业务指导，形成“民选、民
管、民享”的权力运行逻辑，初期成员以
工农积极分子和革命知识分子为主，确
保深植群众、通晓民情，后期虽逐步专业
化但仍保留工农代表参与决策的机制，
避免了司法脱离群众。从历史影响来
看，遂川裁判部的制度探索意义深远，其

司法理念、司法实践，连同其他优秀裁
判部的成功经验，通过 1932 年颁布的

《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以下
简 称《裁 判 部 条 例》）在 全 国 苏 区 推
广。《裁判部条例》中明确与规范的裁
判部职能定位、组织架构、审判原则等
都体现了遂川裁判部早期探索的“司
法为民”理念。如裁判部设立由 5人至
7人组成的裁判委员会，裁判委员会主
任由同级裁判部长担任，委员由苏维
埃政府内负责政治、军事、劳动、粮食、
工会等人兼任；裁判委员会行使审判、
检察、执行和管理司法行政之职能；裁
判部设有检察员为国家原告人，享有单
独预审权，审案时，代表人民说话等。
此外，遂川建政的司法制度也为新中国
的法治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政纲》中
的重要内容以不同表述形式写进了《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其司法为
民理念得到了传承与发展。

三、遂川建政中司法为民的
生动实践

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之初，便
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核心，将司法为
民理念贯穿于政权履职全过程，其中
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是对大劣绅郭渭坚
展开公审，最终依法将其处以死刑，并
在宣判书上加盖县工农兵政府大印。
这一有影响力的司法实践直观展现了
红色司法打击反动势力、为民众撑腰
的 鲜 明 立 场 ，让 群 众 备 受 鼓 舞 与 触
动。因此，遂川裁判部的各项司法实
践得到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拥护，
成为苏区司法实践探索的一面旗帜。
遂川裁判部提倡“必要时到案件事发
地点或群众聚集的地方巡回审判案

件”，遂川草林裁判所处理的贩盐案
便是这一理念的生动实践。面对哄
抬物价的盐贩，裁判员并未机械适
用法规，而是从发展根据地经济、
打破敌人封锁的大局出发，与盐贩
仔细算账后，以双方都能接受的价
格买下食盐，既维护了草林红色圩
场的市场秩序，保障了根据地群众
急需的食盐等物资的供给，也体现
了司法为民的温度。毛泽东因此称
赞裁判员刘义博“做事懂政策，又
讲方法，是人民需要的法律裁判
员”。正因遂川建政时期司法为民理
念的贯彻落实为群众的生活带来了
切实有益的变化，遂川城乡呈现出
了新的气象，处处张灯结彩、锣鼓
喧天，人们都洋溢着翻身的喜悦。
当时的民谣也充分体现了群众对这
种改变的欣喜：“过新年，过新年，今
年不像往常年，共产党军来到了，又
分谷又分田。过新年，过新年，今年
不比往常年，要打倒肖家璧，要活捉
罗普权。”这也是群众对红色政权践
行司法为民理念的真挚认可。

在遂川建政的司法探索过程
中，党和政府始终密切联系群众，坚
守司法为民的初心和使命，也由此
凝聚和激发了民众中的战争伟力。

“有很好的群众”是红色政权存在发
展的关键条件，是工农兵苏维埃政
府战胜一切困难的法宝。回顾这段
历史可见，遂川建政中司法为民的
开创性实践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依然具有重要的
时代价值与史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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